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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松炎已無資格擔任何公職
姚松炎入閘料受阻，近日公民黨黨魁楊

岳橋辯稱， 「釋法文本沒有說明為何不能讓
曾經宣誓無效的人改過自新」，以此認為姚
松炎可以參加補選。楊岳橋還說， 「期望律
政司司長鄭若驊可向公眾交代，建基於什麼
標準給予法律意見」。

姚松炎早前喪失立法會議員資格，是由
法院判決的。判決非常清楚，由於他沒有誠
意表示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與基本法，所以不可能有第二次機會作出宣
誓，他被褫奪了第五屆立法會議員的資格。
法院的判決是明確的，如果法院判處某一被
告坐監五年，被告辯護律師不能說，法院的
判詞未有講過不允許 「改過自新」，就等於
被告不需要坐監。這明顯是大錯特錯。楊岳
橋的這個說法連起碼的邏輯都沒有，說明他
是故意無理取鬧。

「改過自新」論毫無法理根據

人大常委會釋法文本規定，宣誓必須符
合法定的形式和內容要求。姚松炎在宣讀誓

詞時增加內容，雖及後狡辯說當時是意外地
將宣誓後的講話誤加插在誓詞中間，但實際
上姚當時沒有道歉並重讀，明顯是要將該字
句當成宣誓的一部分。釋法文本清楚說明，
「不得重新安排宣誓」 ，任何人都沒有這個
權力。有關判決，是指公然挑戰基本法的人
，不能進入建制，不能進入根據中華人民
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而設立的立法機關
。所以，楊岳橋以所謂 「改過自新」 來為
姚松炎參加補選辯護，完全是沒有法理根
據的。

經過釋法和法院的判決，姚不可能有第
二次宣誓機會。更重要的是，姚松炎報名參
加第五屆立法會補選，明顯是要挑戰和否定
人大釋法及法院的判決。姚參加補選發表講
話時說，若政府阻止他 「入閘」，將激起民
憤， 「泛民」亦會大勝，直言： 「功成不必
我在。」他又認為，被取消 「入閘」提名資
格的機會很低，因 「初選」投票期間，選民
十分積極投票支持，反映選民並不憂慮。這
在在說明，他完全沒有悔意，而且要和基本
法和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對抗到底。

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的形式，在中國的
憲制中擁有最高的法律效力。香港的法院一
定要遵照文本判案。大律師公會早前的所謂
「聲明」，居然認為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沒有

法律效力，與基本法無關，香港法院根據普
通法的解釋和角度，可以不必理會，可以當
人大常委會決定不存在，這完全是違反憲法
規定。

出任公職的法定要求和條件

凡是涉及主權和安全、中央人民政府管
理的事務、中央和香港的關係、涉及基本法
第158、159、160各項條文的，都不是香港
高度自治範圍內的事務，香港的法院絕對不
能單獨進行解釋，因為基本法列明解釋權在
人大會議和人大常委會，香港的法院必須取
得人大常委會的文本，才可進行判案。選舉
事務處的選舉主任，需要按照基本法、人大
常委會釋法的文本、本港法院的判決來處理
立法會選舉參選人的資格。

解釋文本附有 「基本法104條釋法說明

全文」， 「說明」指出，香港社會有些人公
開宣揚 「香港獨立」 「香港民族自決」等 「
港獨」或具有 「港獨」性質的主張，引起包
括香港居民在內的全國人民高度關注、憂慮
和憤慨。

「在最近立法會選舉中，其中6名公開
宣揚 『港獨』主張的人不能獲得有效提名。
其後，個別候任議員在宣誓時擅自篡改誓詞
或在誓詞中增加其他內容，蓄意宣揚 「港獨
」主張，並侮辱國家和民族，被監誓人裁定
宣誓無效，香港社會對有關宣誓的有效性、
是否應該重新安排宣誓產生了意見分歧和爭
議。」

「香港基本法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
長官以及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組
成人員的規定，貫穿着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
港人治理香港的原則，其中一項重要的要求
是：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
立法會議員、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
都必須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
區。在香港基本法具體條文起草過程中，這

一要求與香港通行的就職宣誓制度結合起來
，形成了香港基本法第104條規定，即 『香
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政會
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
司法人員在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擁護中華人
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
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因此，香港基本法第104條規定的 「擁
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既
是依法宣誓必須包含的法定內容，也是參
選或者出任該條所列公職的法定要求和條
件。

姚松炎的言行表現，說明他不會效忠於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也不會擁
護基本法。他被香港法院取消議員資格之後
，不要說沒有資格參加3月11日的補選，在
「港獨」氣焰囂張的情況下，也喪失了擔任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區政府任何公職的資
格。楊岳橋等反對派假作糊塗，就該問題向
律政司司長糾纏不休，只會進一步出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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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歸二十年，依然有人認為基本法才是香港 「唯
一的、最高的憲法」，而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視為內地
憲法，並認為要以普通法的原則去解讀基本法的條文。究
其本質，就是對回歸後的香港憲制新秩序缺乏認識或尊重
，就是 「香港普通法優越感」在作怪。

回歸後的香港憲制新秩序

特首林鄭月娥早前到立法會出席新年第一次答問大會
，也特意提出了特區憲制新秩序的問題，可見此問題之嚴
重性。

香港回歸前的制度本來就與內地不同，也就是說 「兩
制」在香港回歸前即存在。從 「一國兩制」 的初心看，就
是要在堅持 「一國」 的前提下允許香港繼續保持原有的制
度，包括原有的普通法制度。但必須指出的是，基本法允
許保留普通法制度，並不等於基本法本身也成為普通法制
度的一部分。不然，基本法第8條就不會如此規定： 「香
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條例、附屬立法及習慣
法，除同本法相牴觸或經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作出
修改者外，予以保留。」

終審法院在1999年的吳恭劭一案中指出：在中華人民
共和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後，香港正處於一個新秩序的
初期。這裏的 「新秩序」當然應該包括香港憲制新秩序和
新法治內容。這裏的憲制新秩序和新法治內容應該包含兩
個層面的意思：一是根據國家主權的原則，國家憲法和基
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的憲制基礎；二是在處理國家主權的問
題上，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解釋和決定構成香港法
治的核心內容。

基本法是主要在香港實施的國家基本法律，因此對有
關條文的解釋就具有獨特性。根據第158條之規定，並不
是所有條款都是與普通法制度有關的。首先，基本法所有
條文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其解釋方法並非按普
通法原則，關鍵是看其釋法是否符合憲法規定的程序和符
合法律的原意。全國人大常委會只是授權香港法院在審理
案件時，對基本法關於香港自治範圍內的條款，自行按普
通法原則進行解釋；香港法院如需解釋其他涉及中央人民
政府管理的事務或中央和香港關係的條款時，有在作出終
局判決前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義務。這種安排，一方面
體現出 「一國兩制」下對香港司法獨立的尊重；另一方面
也已經表明，對基本法條文的解釋不能僅用普通法原則。
這是 「一國兩制」下的獨特安排。

一國憲法是一國主權的體現，故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和
地位。這在具成文法傳統的國家與地區尤其如此，憲法被
視為 「法律的法律」。如果一國憲法不能在全國實施，則

也必然影響到國家主權的行使。就中國情況而言，這裏的
全國理應包括已經回歸了的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當然
，由於國家對香港和澳門實行 「兩制」，所以，憲法在香
港和澳門的具體實施就具有特殊性。

憲法基本法構成新憲制基礎

憲法與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憲制基礎，是由憲法與基
本法兩者特殊的關係所決定的。誠如喬曉陽先生所說： 「
正確認識憲法與基本法的關係，主要有三，一是明確憲法
是基本法的立法依據，二是明確基本法的特殊法律地位，
三是明確基本法是符合憲法的。」這種特殊的關係還表現
在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在一般情況下，中央對香港的
具體管治依據基本法；第二個層面是在 「一國」的範圍內
，憲法作為整體在香港的實施。

從表面上看，憲法與基本法唯一連接點是憲法第31條
和62條第13款，以及基本法第11條。憲法第31條規定： 「
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
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憲
法第62條第13款規定由全國人大 「決定特別行政區的設立
及其制度」。相應的，基本法第11條規定： 「根據中華人
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制度和政策
，包括社會、經濟制度，有關保障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
的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以及有關政
策，均以本法的規定為依據。」

其實，這三個條文已經揭示了憲法與基本法的內在聯
繫：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建立和有關制度的設置，取決於憲
法的特別規定和全國人大的具體立法（如基本法等）。在
單一制的中國，憲法作為國家根本大法必然要在全國範圍
（包括香港、澳門）內實施的。只不過在 「一國兩制」 的
方針下，憲法又特別允許有關社會主義制度的規定（包括
政治、經濟、文化制度等）不在香港施行，這就是憲法第
31條的精髓所在。如果憲法不適用於香港，那 「兩制」 就
失去了憲制基礎。進而， 「香港基本法的憲制性地位是由
憲法第31條明確賦予的，也是由其提供憲法層面之保障的
，所以構成香港特區憲制基礎的法律就必然是同時包括憲
法和基本法，兩者在這一意義上具有不可分割性」。

再者，如果就此認為當基本法生效後憲法已經完成任
務而不會在香港適用，那就大錯特錯了。憲法作為一個國
家的根本法，其效力是全國性的（包括香港在內），對香
港而言，其效力並不局限於第31條。誠如韓大元教授指出
： 「憲法中反映社會主義政策的一些條款不在特區實施，
即不會由此在特區範圍內在法律上創建具有社會主義性質
的制度，但作為憲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些條款本身並
不因為特區的存在而變成無效的法。」例如，憲法第1條
第2款明確規定： 「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
本制度。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這
個條文對香港的效力就是：香港人可以不喜歡這個制度，
但不可以破壞這個在內地實行的制度。

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浸會大學部分學生早前 「佔領」語文中
心，威嚇教職員。校長痛心學生竟以粗言辱
罵老師，學校決定將兩名發起人暫時停學，
直至紀律聆訊完成。但糾眾鬧事的學生會會
長劉子頎毫無悔意，堅稱學生當日言行並非
威嚇，更揚言發動集會遊行。

有根有據的決定，卻引來多名激進學子無理仇視及攻擊，令人唏噓。港大、
中大、城大的 「民主牆」日前先後出現粗口辱罵浸大校長錢大康的標語；浸大校
園周邊亦發現多處刑毀，遭人噴塗 「不要普通話」等字句；又有浸大學生一度擬
發起罷課，其後改為遊行向校方施壓。這些學生以所謂 「不公」為名蠻橫施暴，
引起社會各界的強烈不滿，上周就有市民發起網上聯署，至今已獲萬人力撐校方
嚴懲學生，證明是非公道自在人心。

當前浸大學生事件令人回想起幾年前來勢洶洶的違法 「佔中」。這場由政改
引發的事件，後期逐漸走向對特區政府、兩地關係的衝擊。有人也稱之為香港的
「民粹主義」現象，這有一定的道理。該現象包括不斷 「政治化」各項事務，不

分青紅皂白只要是政府提出的方針 「必反」，甚至議會內部也抗爭不斷 「拉布」
不止。而受 「佔中」影響深重的部分香港大專校園內，激進學生的舉止難免受到
「民粹主義」的影響。對於學生來說，這主要通過反對現實體制、權威組織、政府
機構等方式表達。此種情緒一旦被鼓吹，將會影響校園甚至是香港內部的穩定，
雖不至於對香港整體造成廣泛影響，但仍需小心處理。

當中需要注意的一點是，浸大學生的做法與 「佔中」本質上大同小異，都是
通過以訴求所謂 「自由」 「公平」等動聽的口號，為個人激進甚至違法行為自圓
其說；都是通過鼓吹大眾、煽動民眾情緒的方式，表達對權威機構的不滿。但部
分人的意見並非廣大民眾的意見，相反卻是與民意背道而馳的。當前能夠看到，
無論是院校內還是立會內，都有人將個人立場、私利與意見凌駕於體制之上。這
是香港長期存在的一項矛盾，當前不過是再次通過這一批學子傳達出來。

參與浸大事件的學生中，就包括有 「港獨」傾向的學生會會長劉子頎。而事
情的起因則是新推的普通話豁免試有近七成人不合格，結果便出現二十人 「佔領
」學校語文中心長達八小時。事件中有 「港獨」傾向者的介入，且由不滿普通話
豁免試開始，到現時發展到反對普通話。背後的原因，是對普通話所代表的內地
文化的抵制。事件的本質仍在於一部分人對香港的憲制現實、對香港是國家一分
子這一事實的衝擊與否定。而察看學生的言行，是以情緒發泄代替理性思考，是
以意氣用事取代正當訴求。

受激進思維及暴力方式影響的人中，更多屬於年輕一代。縱使是在香港立會
內部，也出現了新老交替的現象。一個新的世代正在崛起，但當前香港發展受到
種種限制，加上存在已久的問題，如土地房屋、扶貧、產業結構單一等，年輕人
在住房需求和就業選擇上，都承受着巨大壓力，學生畢業後在創業上也面臨一系
列挑戰。滿足年輕人的基本需求、發展需求、實現自身價值需求，需要政府搭建
平台、渠道，為青年創造更多發展機會。

浸大反普通話事件，不僅暴露出年輕一代受違法 「佔中」的影響，處處以激
進手段謀取個人私利，同時也折射出 「民粹主義」的幽靈。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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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位七十七歲老婦被告上法庭的新聞在網上引起熱烈討論，不少市民
批評報警拘捕老婦的個人護理產品連鎖店麻木不仁，亦有人質疑律政司提出檢控
的決定。

涉案老婦在該商店任職兼職外判清潔工人，店方指控老婦在店內盜竊一卷印
花，老婦則聲稱自己視力欠佳，案發當天沒有帶同眼鏡上班，誤將印花當工作時
使用的膠紙放入褲袋，之後便趕赴另一場所兼職。直至晚上回到家時始發覺錯拿
印花，並於次日把印花放回原處，結果被保安員當場逮着，並報警處理。

事後，不少市民對老婦的遭遇深表同情，質疑律政司為何提出檢控。更有大
批網民到有關連鎖店的社交媒體 「洗版」式留言，表達強烈不滿。這宗盜竊案昨
日開庭審訊，裁判官最終裁定老婦罪名不成立。

律政司當日提出檢控只是依法辦事，因為老婦被捕後向警方承認取走印花，
加上保安員的口供，律政司認為表證成立，遂提出起訴。至於翌日將印花放回原
位之說，是老婦在首次提訊時透露，辯方其後索取店內閉路電視錄影片段，才證
明歸還印花之說屬實。

但問題是，辯方審訊前曾提出以被告自簽守行為方式處理案件，律政司卻一
口回絕。究竟律政司有否考慮被告年紀、健康狀況、背景、案件性質等因素？為
何要 「一告到底」，拒絕自簽守行為？

若律政司一視同仁，外界亦無話可說。但律政司處理一系列 「佔中」案件時
，卻顯得厚此薄彼。 「佔中」結束至今超過三年，被警方預約拘捕的四十八名 「
佔中」搞手中，至今只有九人被落案起訴，而且是控告相對較輕的罪名，而非煽
動罪。律政司對一名自力更生的老婦如此，但對社會秩序造成嚴重破壞、導致無
辜商家生意大減甚或結業的 「佔中」搞手卻放輕手腳，這種 「公義」叫人難以理
解，或許普羅大眾有一點 「老眼昏花」，看不到這種 「公義」，感覺會好一點。

城市智庫成員

日本方面近日突然宣布，安倍將親自出
席平昌冬奧會開幕式，並將會見總統文在寅
。人們不禁要問，事情為何發生如此變化？

近來，朝鮮半島局勢發生一些變化，以
韓朝協商朝鮮參加平昌冬奧會為起點，原來
一度劍拔弩張的局勢出現了難得的緩和，受
到國際社會一致稱讚。

當韓朝關係有所改善的同時，日韓關係
卻因慰安婦問題鬧得很不愉快，日本首相安
倍晉三本來不準備出席平昌冬奧會開幕式。
去年12月下旬，韓國外長康京和訪問日本，
親自轉達總統文在寅對安倍的邀請，安倍當
時顧左右而言他，未有作出明確答覆。日本
媒體當時引述政府消息透露，鑒於當前日韓
關係，安倍不會出席平昌冬奧會開幕式，內
部正在考慮派遣部長級官員出席。

但事隔不到一個月，日本便改變決定，
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日本2020年要舉辦東京
奧運會，日本政府對兩年後舉辦東京奧運會

十分重視，聲稱一定要舉辦一屆「最成功的
奧運會」。然而要辦好奧運會，開幕式十分
重要，特別是各國首腦出席開幕式至為關鍵
。為此，安倍需要盡可能與韓國恢復正常關
係，以便屆時文在寅出於對等考慮，也會前
往東京出席開幕式。

另外，從日本國內看，辦一屆成功的奧
運會也有需要。1964年東京曾舉辦過奧運會
，但當時情況與現在不同。在全球經濟不振
的情況下，日本經濟已低迷十幾年，舉辦一
屆成功的奧運會，不僅可提高國際地位，也
可增加社會動力，重振經濟。安倍曾說過，
希望東京奧運會成為中止日本經濟下滑的開
端。

更重要的是，日本不能不考慮美國期待
日韓關係改善的立場。日韓關係不暢由來已
久，長期磕磕絆絆。美國一直勸說韓國要 「
丟掉歷史，回到現實」，但一直沒被韓國接
受。日本追隨美國，也完全同意美國的主張

。特別在當前，面對來自朝鮮的核導威脅，
加強美日韓安全合作更為重要。日韓之間雖
在歷史和領土歸屬問題上存有分歧，但避免
相互刺激，維持較為順暢的日韓關係，既符
合美國的意圖，也符合日本的利益。安倍明
言，會見文在寅，不僅可協調關於慰安婦問
題的立場，也可重申加強美日韓安全合作的
必要性。況且，在日韓慰安婦協議問題上，
韓國最初表示 「不能接受」，要 「重新談判
」，但後來也退到認可前屆政府與日本政府
簽署的協議，要求日本認真賠禮道歉。這實
際上也是某種讓步。日本曾說對當年協議 「
一毫米也不能退讓」，擺出勢不兩立的架勢
，但現在又宣布安倍將出席平昌冬奧會開幕
式，也是為了維持日韓關係的一種妥協。

平昌冬奧會在即，安倍出席開幕式，也
便於今年某個時候在日本接待文在寅到訪，
以保持日韓關係在矛盾中的相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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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出席冬奧會開幕式的考量


